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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股权托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授权，为了进一步减少或避免公司与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控公司”）、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集团”）的同业竞争，公司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集团”）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签署了《托管协

议》，就通用集团委托公司管理其所持有的医控公司 100%股权和天方集团

95.33%的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股权”，医控公司和天方集团以下统称“标的公

司”），并行使股东的相应权利和权力达成协议。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委托事项 

1、通用集团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将其所持标的股权及相应的股东

的权利和权力，委托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管理，并由公司代表通用集团行

使股东的权利和权力。 

2、通用集团就标的股权，委托公司行使通用集团所享有的一切股东权利和权力，

但下列事项除外： 

（1）标的股权的收益权、处分权； 

（2）标的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注册资本的变更以及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

申请破产、解散和清算； 

（3）标的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对外投资事项、重大资产（或产权）的购买、处

置事项。 

（二）托管期限 

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以下约定终止或解除之日止： 

1、通用集团向公司或向通用集团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外的第三方合计转让全

部标的股权，且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由相关各方签署并生效； 

2、标的公司依法终止经营； 

3、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

解除本协议。 

（三）托管费用 



1、在本协议托管期限内，标的股权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通用集团享有和承担。 

2、通用集团同意，在本协议托管期限内，每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向公司支付托

管费 50 万元人民币。如果不足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当期托管费用按实际托管

月数予以折算，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3、通用集团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公司支付托管费。 

 

三、其他事项 

公司与医控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签署的《托管协议》解除，双方将根据

规定，按照公司受托管理标的权益/股权的实际期间，结算医控公司应支付公司

的托管费用。 

 

四、备查文件 

1、《托管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11 日 


